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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件編號﹕414/2015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主題﹕ 

非法提供住宿 

判決無效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c 項規定的判決無效是指

凡判決的理由說明部份中所持的裁判依據不能在邏輯上支持判決

最終所作出的裁判內容，反而是支持與所作的裁判相反意思或內容

的裁決； 

2. 一審法院指出上訴人雖然未有直接向他人提供住宿，但卻認定上訴

人對被用作提供住宿的單位有實質控制，而裁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

第 3/2010 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行政違法行為的裁決並不構成《民

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c 項所指的判決無效情事。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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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卷宗第 414/2015 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已載於卷宗，就旅遊局代局長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第 577/DI/2013 號報告書上作出的批示不服，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

上訴。 

行政法院法官依法受理上訴，並作出如下判決，裁定上訴理由不

成立： 

A，詳細身份資料記錄於卷宗內(下稱司法上訴人)，就旅遊局代局長(下

稱被上訴實體)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編號：577/DI/2013 報告書中作出批示，

對其科處澳門幣 200,000 元罰款之決定，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要求撤銷被

訴行為，理由是被訴行為存在事實認定錯誤及違反善意原則與調查原則，

以及存有欠缺說明理由之瑕疵。 

* 

被上訴實體提交答辯，認為被訴行為沒有違反法律或法定原則，要求

裁定本司法上訴不成立。 

* 

於法定期間內，僅被上訴實體提交非強制性陳述，維持答辯狀之結論。 

* 

駐本院檢察官發表意見，認為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不成立，建

議裁定本司法上訴不成立(見卷宗第 61 頁至第 63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

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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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以妨礙審理本案之實體問

題。 

* 

根據本卷宗及其附卷之資料，本院認定以下對案件審判屬重要的事實：  

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旅遊局巡查小組人員聯同治安警察局警員到位於

澳門 XXXXXX 第 2 幢 13 樓 D 座的獨立單位進行打擊非法提供住宿的聯合

巡查，發現該單位內有兩名持旅遊證件的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B 及 C。

上述人士均未能出示證明其為上述單位承租人之租賃合同，旅遊局人員為

兩人錄取聲明，C 聲稱來澳前其老鄉 D 告訴他到珠海時可以找一名叫“JIE

子”的人並提供電話號碼，到達珠海後，其透過該電話號碼聯絡上一名男

子，該男子告訴他到達澳門時致電另一名“朱”姓人士 (電話號碼：

6210XXXX)，其可以提供房子住宿，C 於 17 日來到澳門，透過“JIE 子”提

供的電話號碼聯絡上一名“朱”姓女子及取得涉案單位之地址，隨後乘車

到達涉案單位，一名女子開門讓他進入並給他涉案單位之鑰匙，經其確認

後為其開門之女子為 B，同時表示離開時才支付房租；B 表示涉案單位由司

法上訴人承租，租金為每月港幣 3,500 元，並由司法上訴人持有租賃合同，

故未能即時出示有關文件，同時表示認識 13 樓 D 座及 G 座單位內的所有住

宿者，部分為同鄉。旅遊局人員透過電話號碼(6210XXXX)，確認使用人為

B。同日，旅遊局人員制作編號：54/DI-AI/2011 及 54.1/DI-AI/2011 實況筆錄、

對現場拍攝照片及制作單位設施狀況草圖，指出有跡象顯示該單位正向公

眾非法提供住宿，觸犯第 3/2010 號法律第 2 條規定之情況(見附卷第 22 頁至

第 43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上述涉案單位之所有權人為 E(見附卷第 20 頁及其背頁與第 68 頁至第

74 頁)。 

澳門 XXXXXX 第 2 幢 13 樓 D 座住宅單位從沒有被旅遊局發給酒店場

所之經營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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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 年 8 月 23 日，E 向旅遊局人員表示委托 F 地產置業公司代其出

租涉案單位，並提交涉案單位之租賃合同副本及其他相關文件，租賃合同

中載明承租人為 G，租約期由 2011 年 7 月 10 日至 2012 年 7 月 9 日，租金

為每月港幣 3,500 元，租賃合同的備註寫有“退租時，A 過來退，方可退回

按金”，且合同由 G 及司法上訴人共同簽署(見附卷第 87 頁至第 97 頁，有

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 年 3 月 20 日，旅遊局人員聽取 F 地產職員 H 之聲明，其表示

簽署涉案單位租賃合同時，承租人 G 由司法上訴人陪同到地產公司，G 表

示司法上訴人為其親戚並將於單位內住宿，同時提交涉案單位之租賃合同

副本及其他相關文件(見附卷第 120 頁至第 12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

轉錄)。 

於 2012 年 5 月 2 日，旅遊局人員向 G 錄取聲明，其表示於 2010 年年底

在娛樂場內認識司法上訴人，司法上訴人向其表示由於不具澳門居留權而

無法租住單位，故要求替其承租一個單位以供居住；隨後於 2011 年 7 月 4

日在司法上訴人陪同下到 F 地產簽署租賃合同，承租涉案單位，租金由司

法上訴人直接以現金向 F 地產支付；並表示從沒有進入涉案單位，亦不知

涉案單位內有什麼人士居住，且沒有涉案單位之鑰匙，只有司法上訴人才

持有(見附卷第 130 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7 月 23 日，被上訴實體作出批示，同意編號：272/DI/2013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涉案單位被查封後，司法上訴人沒有接觸該局以了解

涉案單位之情況，也沒有要求該局協助其前往單位取回其個人物品，有關

跡象顯示其與一般承租人存在差異，同時根據 G 提供之聲明，可確定司法

上訴人為涉案單位的真正承租人；根據《民法典》之相關規定，承租人可

於單位租賃存續期間內享有該單位的使用權，結合涉案單位於巡查時之狀

況，尤其住宿者 C 聲稱需每日支付住宿費，依據有關事實，可確定司法上

訴人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違反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決定對司法上訴人提出控訴，並告知其可於指定期間內提交答

辯書(見附卷第 192 頁至第 19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同日，被上訴實體發出第 224/AI/2013 號通知令，通知司法上訴人自通

知令刊登之日起 10 日內，可就其涉嫌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之

事宜提交答辯書，並指出如逾期提交答辯書及提出證據，將不獲接納(見附

卷第 200 頁至第 20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2013年 8月1日，旅遊局以公示方式將上述通知令通知司法上訴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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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卷第 227 頁至第 229 頁及第 23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被上訴實體作出批示，同意編號：577/DI/2013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司法上訴人沒有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答辯書，依據有關

事實，可確定司法上訴人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決定根據

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及第 15 條第 1 款之規定，向司法上訴人科處

澳門幣 200,000 元之罰款及命令其立即終止在涉案單位內非法提供住宿(見

附卷第 250 頁至第 256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同日，被上訴實體發出第 497/AI/2013 號通知令，將上述決定通知司法

上訴人，且司法上訴人須自通知令刊登之日起 10 日內到旅遊局繳納罰款；

並指出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5 條第 2 款 b)項及第 3/2010 號法律第 20

條之規定，司法上訴人可於法定期限內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見附卷第

273 頁至第 274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2014年 1月3日，旅遊局以公示方式將上述通知令通知司法上訴人(見

附卷第 279 頁至第 281 頁及第 283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4 年 3 月 3 日，司法上訴人向本院提起本司法上訴。 

* 

在審理本案之實體問題前，有必要指出司法上訴人在起訴狀中曾要求

廢止被訴行為(見起訴狀第 4 條)，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0 條之規定，

即使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成立，在司法上訴訴訟程序中，法院僅審

理被訴行為之合法性，目的為撤銷被訴行為，或宣告被訴行為無效或法律

上不存在，而不可廢止被訴行為。 

不論司法上訴人對訴訟請求如何表述，經綜合分析卷宗資料，本院認

為，司法上訴人提出之訴訟理由並不能成立，有關分析如下：  

在起訴狀中，司法上訴人一方面承認為涉案單位之承租人，同時確認

涉案單位被用作非法提供住宿，但由於其經常離澳，故涉案單位主要交由

其配偶(B)管領，亦不知悉涉案單位向他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並指出被上

訴實體僅依據其為涉案單位的承租人、其配偶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及當其

知悉涉案單位被旅遊局調查後不主動提供資料，便認定司法上訴人為控制

涉案單位非法提供住宿的違法者，導致被訴行為存在事實認定錯誤及錯誤

適用法律，從而違反善意原則及調查原則。 

涉案被訴行為適用的法律依據為八月二日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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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規定。 

第 3/2010 號法律《禁止非法提供住宿》第 1 條、第 2 條及第 10 條規定

如下： 

“第一條 

標的 

本法律旨在就非法提供住宿活動訂定監察措施及處罰制度，以加強打擊該等

活動。 

第二條 

非法提供住宿 

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凡未持有經營酒店場所的執照，而在非屬酒店及同類

活動用途的樓宇或獨立單位內向公眾提供住宿，且住宿者屬未獲給予逗留的特別

許可或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的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則為非法提供住宿，但屬下

列任一情況除外： 

（一）提供住宿者與住宿者具有穩定的租賃關係，且在上述活動被調查前已

就該租賃關係向財政局提交房屋稅申報書； 

（二）提供住宿者在住宿者入住前已與其因親屬、工作、學習或其他私人關

係互相熟識，且因該等關係而無償向其提供住宿。 

第十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一、對非法提供住宿者，或以任何方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

單位者，均科處澳門幣二十萬元至八十萬元罰款。 

二、對招攬他人入住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單位者，科處澳門幣二

萬元至十萬元罰款。 

三、對無合理理由違反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者，科處澳門幣二萬元至十萬元

罰款。 

四、對無合理理由違反第四條第二款（二）項的規定者，科處澳門幣三千元

至二萬元罰款。 

五、上款所指的違法者如屬住宿者，則對其科處澳門幣三千元罰款，並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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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規定的特別程序處理。 

六、如第一款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涉及多個獨立單位，則就每一獨立單位，

視為一獨立處罰的違法行為。” 

 

針對非法提供住宿所引起之社會問題及明文立法之需要，在此不作詳

細論述，然而，從上述法律第 1 條規定之立法標的，明確指出該單行法律

旨在“就非法提供住宿活動訂定監察措施及處罰制度，以加強打擊該等活

動”(深黑色及底線為本文所加上的)。 

因此，第 3/2010 號法律之立法目的不僅旨在禁止非法提供住宿的活動，

亦同時希望打擊與非法提供住宿活動有緊密關聯的其他不法活動，意圖杜

絕非法提供住宿的活動。 

從上述法律載於第二章《行政處罰》中第 10 條規定之行政違法行為分

類，不僅對實施非法提供住宿的行為人作出處罰，亦包括對如下不法行為

作出處罰： 

- 對以任何方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單位者(見第 10 條

第 1 款)； 

- 對招攬他人入住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單位者(見第 10 條第

2 款)； 

- 對所有權人無合理理由下違反第四條第三款規定之合作義務(見第 10

條第 3 款)； 

- 對公共和私人實體無合理理由下違反第四條第二款（二）項規定之合

作義務(見第 10 條第 4 款)；及 

- 對住宿者無合理理由下違反第四條第二款（二）項規定之合作義務(見

第 10 條第 4 款)。 

針對“以任何方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單位”之行為

人，立法者更規定向其科處與實施非法提供住宿的行為人相同的處罰，罰

款澳門幣 200,000 元至 800,000 元，從中可知立法者視該行為之不法性及嚴

重性與非法提供住宿活動相同，具有高度譴責性。 

至於如何界定違法者“以任何方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

立單位”，從法律行文上，立法者顯然無意在此規範直接參與非法提供住

宿活動之行為人(因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前半部份已針對非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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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活動者作出明確規定)。基於進行非法提供住宿的活動必須依賴對樓宇

或獨立單位之實質控制(包括對樓宇或獨立單位具有享益權，如所有權、使

用權或用益權等)，因此，為了達致加強打擊非法提供住宿活動之立法目的，

當事實上管有樓宇或獨立單位控制權之人許可有關樓宇或獨立單位被用作

進行非法提供住宿活動(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許可，後者即從其行為(透過作

為或不作為)中可合理推定其容忍或放任樓宇或獨立單位被用作進行非法提

供住宿活動)，按照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其行為便符合“以

任何方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住宿的樓宇或獨立單位”，即使其沒有直接參

與非法提供住宿的活動。 

從而立法上將管有樓宇或獨立單位控制權之人士亦納入被規管範圍，

即使其沒有直接參與非法提供住宿的活動，以杜絕經營非法提供住宿活動

的行為人利用他人管有樓宇或獨立單位控制權之事實進行違法活動，故意

製造調查取證上之困難以達致法律規避之目的。 

本案中，根據旅遊局制作之編號：54/DI-AI/2011 實況筆錄(上述實況筆

錄在編號：577/DI/2013 報告書上亦明確作出轉錄)，清楚載明在進行涉嫌非

法提供住宿巡查行動當日，在涉案單位內發現兩名持旅遊證件的非澳門特

別行政區居民，包括司法上訴人之配偶 B，上述人士均未能出示證明其為上

述單位承租人之租賃合同，其中住宿者 C 明確表示於離開時需支付租金。

根據該名住宿者之聲明及單位佈置(包括在客廳亦放置床舖)，以及涉案單位

未有被旅遊局發給任何類別的經營執照，毫無疑問，涉案單位於案發時被

用作經營向公眾非法提供住宿活動，符合第 3/2010 號法律第 2 條上半部份

規定之情況。 

卷宗資料雖未能證實司法上訴人曾直接安排上述住宿者入住涉案單

位，又或向該等住宿者收取租金，但僅可排除司法上訴人曾經直接參與向

該等人士提供住宿。 

司法上訴人沒有否認為涉案單位之承租人，且以長時間離澳為由，以

排除掌握涉案單位之控制權。然而，即使涉案單位由其配偶 B 使用，但司

法上訴人身為承租人，在起訴狀中亦承認與配偶同住於上述單位，可見其

並非從不到訪涉案單位，但其可以對單位之使用狀況不聞不問，甚至對於

租住單位客廳亦放置床舖亦毫無懷疑，這種超出正常及合理之放任態度，

令人難以相信其不知悉涉案單位被用作非法提供住宿，反而可以合理推定

其容忍或放任樓宇或獨立單位被用作進行非法提供住宿活動；再者，涉案

單位租賃合同上之其中一名簽署人 G 及處理涉案單位出租事宜之地產公司

職員，亦確認單位由司法上訴人使用及管有鎖匙，試問司法上訴人如何認

為單位僅由其配偶支配及控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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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卷宗未有資料顯示曾聽取司法上訴人之聲明，但旅遊局人員曾前

往司法上訴人電話登記之住址，惟不能成功與其接觸。旅遊局人員最終在

未能聽取司法上訴人聲明之情況下，綜合卷宗已掌握之證據，決定對其提

出控訴，並以公示方式通知司法上訴人，並沒有違反法律規定。事實上，

案發當日旅遊局人員亦同時對同一樓層 G 座單位進行巡查，該單位亦由司

法上訴人承租且涉嫌被用作進行非法提供住宿活動，上述卷宗在調查過程

中證實於巡查當日司法上訴人身處澳門，故此，司法上訴人不可認為局方

在調查過程中沒有聽取其聲明屬違反調查原則，再者，在本訴訟中，司法

上訴人亦無法說明局方應採取哪些具體調查措施，以排除其管有單位控制

權之事實。 

根據十月四日第 52/99/M 號法令制定之《行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

及程序》第 3 條第 3 款、結合《行政程序法典》第 86 條、第 90 條及《刑事

訴訟法典》第 114 條之規定，行政機關於調查中得採用一切證據方法，目的

為查明有利於公正及迅速作出決定的事實；針對審查證據方面，適用證據

自由評價原則。 

以下為轉錄自載有被訴行為之編號：577/DI/2013 報告書之部分內容： 

“… … … 

21. 根據物業登記局提供的物業有效標示及登錄資料，上述獨立單位只可用作居

住用途(卷宗第 71 頁)。 

22. 單位未持有旅遊局發出的經營酒店場所執照。 

23. 住宿者屬未獲給予逗留的特別許可或外地僱員逗留許可的非澳門特別行政區

居民。 

24. 住宿者與提供住宿者之間並不具有穩定的租賃關係。 

25. 卷宗沒有充足資料可見單位業權人知悉和同意承租人將該單位轉租或分租予

他人。 

26. 依據調查人員於單位內目睹的實況、拍攝的照片，以及附於實況筆錄的單位

繪圖，結合單位內住宿者 C 於住客口述筆錄中聲稱，他通過電話聯繫一名姓

“朱”的女子，被告知上述獨立單位的地址，其自行前往該單位，抵達單位

拍門後，一名女子打開大門讓其入內，並安排其住宿的房間，當其不繼續在

單位內住宿，離開時才支付住宿費，可見單位內的居住者不具穩定性，屬短

暫和流動的性質，可確定上述單位非法向他人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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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述獨立單位的租賃合約中承租人(乙方)簽署一欄有兩個簽名“G A”，簽署

日期 2011 年 7 月 4 日。備註一欄以筆書寫“退租時，A 過來退，方可退回按

金”(卷宗第 94 頁)。 

28. 按上述獨立單位的業權人 E 提交的文件其中包括 F 地產置業公司專用的收

據，收據抬頭“朱先生”，簽發日期 2011 年 7 月 4 日(卷宗第 88 頁)及 A 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護照複印本，其護照的簽證頁蓋上澳門出入境事務廳的印章，

入境日期為 2011 年 7 月 2 日，有效逗留至 2011 年 7 月 9 日(卷宗第 91 頁及背

面)。 

29. 根據本報告書第 17 點的記述，F 地產置業公司的 H 聲稱於簽署單位租賃合約

的當天，G 由一名操普通話的中國籍男子陪同往地產公司，而 G 表示該名男

子(即 A)將會在單位內居住，故將其身份證明文件的複印本也附於合約內。而

單位被查封後，她按合約內記載的電話號碼聯絡 G，電話也是該名男子接聽。 

30. G 於嫌疑人訊問筆錄中聲稱，他從未進入上述獨立單位內，亦不知單位內是甚

麼人居住，也沒有該單位的鑰匙，只有 A 持有該單位的鑰匙，因 A 經常向 G

購買餐券，故與朱熟絡，此次簽租賃合約亦是 A 主動提出要求，G 沒有收取

朱任何的報酬，亦沒有支付任何的租金，租金由 A 以現金直接交予 F 地產，

而租賃合約上記載承租人的聯絡電話號碼亦屬 A 所擁有。 

31. B 於嫌疑人訊問筆錄中聲稱上述獨立單位是 A 所承租的(本報告書第 8 點)。 

32. 綜合本報告書第 27 點至第 30 點的內容，G 及 F 地產置業公司的 H 均聲稱，

在簽署合約時，A 身處地產公司內，而朱的護照簽證頁的出入境印章蓋上入境

日期為 2011 年 7 月 2 日，有效逗留至 2011 年 7 月 9 日，G 聲稱 A 以現金將租

金直接交予 F 地產，而租賃合約上記載承租人的聯絡電話號碼亦屬 A 所擁有

(此點按本報告書第 19 點的記述獲得證實)，就此租務的交易由 F 地產置業公

司發出收據的抬頭“朱先生”，尤其是租賃合約的備註一欄以筆書寫“退租

峙，A 過來退，方可退回按金”，從而可推定 G 的陳述具可信性，其為上述

獨立單位名義上的承租人，而 A 為該單位實質上的承租人。 

33. 單位被查封後，A 沒有接觸本局暸解單位發生甚麼事情，朱也沒有要求本局協

助他往單位取回屬其個人的物品，有關的跡象顯示他與一般的單位承租人存

在差異，可見他為逃避法律的歸責，拒絕接觸本局。按 G 於嫌疑人訊問筆錄

中的聲稱，他從未進入上述獨立單位內，亦不知單位內是甚麼人居住，也沒

有該單位的鑰匙，只有 A 持有該單位的鑰匙，綜合上述的事實，不具充足的

證據可指控 G，但依據以上的事實，可確定 A 為上述獨立單位的真正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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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按《民法典》第 983 條 b)項規定，承租人有義務容許出租人檢查租賃物，這意

味著出租人未獲得承租人的允許，不能自由進出已出租物，也無權處理屋內

的物品，而承租人可於上述的單位租賃存續期間內享有該單位的使用權。 

35. 因此，於單位的租賃存續期間內，單位的承租人 A 可自由和自主地管理和控

制該單位。按調查人員於單位現場目睹的實況、拍攝的照片，以及附於實況

筆錄的繪圖，而卷宗內沒有資料證明 A 與單位內的住宿者 C 之間屬轉租或分

租關係，尤其是 C 於住客口述筆錄中聲稱在單位內住宿需每日支付住宿費，

依據上述的事實，可確定 A 控制上述單位，非法向他人提供住宿，因而違反

了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的規定。 

36. 根據以上所述，由於確定 A 控制上述單位，用作向公眾非法提供住宿，為此

應在第 54/DI-AI/2011 號實況筆錄確定 A 為控制者。 

… … …” 

根據上述報告書內容，沒有跡象顯示旅遊局人員在調查過程中對

掌握的證據作出之分析，出現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客觀標準之處，卷

宗證據足以支持司法上訴人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之調

查結論，根據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司法上訴人實

施的行為符合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之一項控制用作非

法提供住宿獨立單位之行政違法，應被科以處罰，故司法上訴人提出

被訴行為具有事實認定錯誤及違反調查原則之訴訟理由，應被裁定不

成立。 

* 

對於本案是否出現違反善意原則之情況，司法上訴人僅概括對上

述指控作出結論，並沒有指出任何具體事實以支持上述訴訟理由，而

單純沒有聽取其聲明不僅未能說明卷宗出現調查不足之情況，更不足

以斷定局方在調查過程中違反善意原則，故此，本訴訟理由亦應被裁

定不成立。 

* 

最後，針對被訴行為是否沾有欠缺說明理由之形式瑕疵，《行政程

序法典》第 114 條及第 115 條規定了行政行為說明理由之義務及要件，

當中第 115 條規定如下： 

“第一百一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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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理由之要件） 

一、說明理由應透過扼要闡述有關決定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以明示方式

作出；說明理由亦得僅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

出，在此情況下，該意見書、報告或建議成為有關行為之組成部分。 

二、採納含糊、矛盾或不充分之依據，而未能具體解釋作出該行為之理由，

等同於無說明理由。 

三、在解決相同性質之事項時，只要不致減少對被管理人之保障，得使用複

製有關決定之依據之任何機械方法。” 

由於說明理由之目的為讓行政行為之相對人，知悉及理解實施行為之

事實及法律理由，從而立法者要求說明理由必須要滿足以下要件，包括：

明示(亦可透過表示贊成先前所作之意見書、報告或建議之依據而作出)、清

晰(讓相對人明白行為之事實及法律理由)、具一致性(理由與行為之結論符

合邏輯)及充分(事實及法律理由足以支持行為之結論)。 

本案中，被上訴實體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編號：577/DI/2013 報告書

中作出“同意”的批示，為此，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15 條第 1 款之規

定，該報告書之內容應視為被訴行為之組成部份。 

從上述已轉錄之報告書內容，可見被訴行為之理由說明不僅事實及法

律依據充分及清晰，具有一般理解及認知之人均可清楚明白處罰決定之事

實及法律基礎，沒有矛盾、不一致或含糊之處，因此，應裁定本訴訟理由

不成立。 

* 

綜合所述，本院裁定本司法上訴之訴訟理由均不成立，不批准司法上

訴人之訴訟請求。 

訂定訴訟費用為 6UC，由司法上訴人承擔。 

登錄本判決及作出適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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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對上述判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結

論如下： 

(1) 被上訴的判決判處司法上訴人之訴訟理由均不成立，不批准

司法上訴人之訴訟請求。 

(2) 被上訴的判決一方面認為卷宗未能證實涉案單位內之住客透

過司法上訴人獲提供住宿，另一方面又認為證據足以支持司法上訴人

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之結論，並認為司法上訴人違反了

第3/2010號法律第10條第1款之規定，這樣被上訴的判決便沾有《民事

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c)項之瑕疵，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 

(3) 被上訴的判決在其第2至第5頁記載了既證事實，在此視為完

全轉錄。 

(4) 從既證事實中部分內容顯示：  

- 於2011年7月19日，旅遊局巡查人員到涉案單位時，發現該單位
內有兩名持旅遊證件的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B及C。B為司法上訴
人的配偶，而C則聲稱在本月17日認識B，並由B出租上述涉案單位及
給予鑰匙，當中並沒有提及司法上訴人。 

- B為司法上訴人的配偶，B表示涉案單位是由司法上訴人承租，
並由司法上訴人持有租賃合同，當中並沒有講及司法上訴人是知悉其
會將涉案單位出租及同意向他人提供非法住宿。 

(5) 結合既證事實中包括涉案單位的所有權人E及地產公司職員H

的聲明。 

(6) 依據上述既證事實，僅可顯示司法上訴人為承租有關涉案單

位的人士，而再結合司法上訴人在最初上訴書訴第16點中所提出的事

實，司法上訴人需經常離澳在國內處理公司事務，而其配偶因長時間

居於本澳，故有關涉案單位便由司法上訴人的配偶(B)居住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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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上述事實已能得出涉案單位是由司法上訴人配偶(B)居住、

管理及控制的結論。 

(8) 另一方面，從既證事實得知，有關非法出租的事實發生於2011

年7月19日由B出租予C(即訂立涉案單位租賃合同2011年7月10日之後

10日發生)。 

(9) 在訂立租賃合同(2011年7月10日)直至涉案單位被旅遊局發現

存在非法提供住宿的違法行為期間，沒有事實依據或證據以證明司法

上訴人曾經在涉案單位進出或知道涉案單位存在非法住宿狀況。 

(10) 從非法住宿者及B的聲明中(完全沒有提及司法上訴人是提

供住宿者及知道涉案單位用以向他人提供住宿)，這樣已足以證明司法

上訴人在上述期間到涉案單位及知道其配偶以涉案單位提供非法住

宿。 

(11) 所以，倘司法上訴人不知道有關涉案單位被其配偶用以向他

人提供非法住宿，又怎樣說得上司法上訴人控制了涉案的單位。 

(12) 由於基於既證事實欠缺司法上訴人控制涉案單位的事實，被

上訴的裁判仍然認定上訴人違反第3/2010號法律第10條第1款之規

定，這樣，被上訴的判決便沾有事實事宜不足，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

相矛盾。 

(13) 因而被上訴的判決便沾有《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l款c)

項之瑕疵，應宣告有關判決無效。 

 

請求 

由上述之分析可見，尊敬的  法官閣下，應判決: 

(1)接納本司法上訴；及 

(2)被上訴的判決錯誤適用第3/2010號法律第10條

第1款之規定，因所證明事實事宜不足，所持依據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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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裁判相矛盾，故被上訴的判決沾有《民事訴訟法典》

第571條第l款c)項之瑕疵，應宣告有關判決無效。 

被上訴行政機關就上訴提交答覆，主張上訴理由不成立。 

隨後上訴連同卷宗上呈至本中級法院，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作出初

步審查和受理後，卷宗送檢察院作出檢閱。 

經檢閱後，檢察院發出法律意見，主張上訴理由不成立，應維持

一審判決。 

兩位助審法官依法作出檢閱，由評議會作出如下的裁判。 

 

二、理由說明 

首先，本院必須指出，上訴法院僅須審理上訴人在其上訴狀的結

論部份內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此一見解尤其已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63/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17 日的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的 2001

年 5 月 3 日的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的 2000 年 12 月 7 日的裁判書

和第 1220 號案的 2000 年 1 月 27 日的裁判書內)。 

比較上訴人向一審的行政法院提起上訴所爭議的眾多問題和不服

一審行政法院判決而提起的本上訴所爭議的問題，我們清楚得知上訴

人在本上訴中僅提出一審法院的判決無效的唯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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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判決一方面認為卷宗未能證實涉案單位內之住

客透過司法上訴人獲提供住宿，另一方面又認為證據足以支持司法上訴人控

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之結論，並認為司法上訴人違反了第 3/2010

號法律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這樣被上訴的判決便沾有《民事訴訟法典》

第 571 條第 1 款 c)項之瑕疵，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 

《行政訴訟法典》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一、平常上訴按民

事訴訟程序中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之規定受理及進行，但不影響本章第

二節規定之適用。」。 

因此，就一審判決無效情事的問題，我們得適用《民事訴訟法典》

就向中級法院提起的民事訴訟的相關規定。 

《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c 項規定，凡所持的依

據與所作之裁判相矛盾，則判決無效。 

上訴人指出由於判決一方面認定上訴人未有提供住宿，而另一方

面卻認為有證據足以支持上訴人控制涉案單位向他人非法提供住宿的

結論，故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所持的依據和所作的裁判互相矛盾，因

而導致判決無效。 

所謂構成判決無效的依據與裁判之間的矛盾，是指判決所持的依

據不能在邏輯上支持所作的裁判，反而支持與所作的裁判相反意思或

內容的裁判。 

在本個案中，原審法院在判決中的理由陳述部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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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訴人沒有否認為涉案單位之承租人，且以長時間離澳為

由，以排除掌握涉案單位之控制權。然而，即使涉案單位由其配偶 B

使用，但司法上訴人身為承租人，在起訴狀中亦承認與配偶同住於上

述單位，可見其並非從不到訪涉案單位，但其可以對單位之使用狀況

不聞不問，甚至對於租住單位客廳亦放置床舖亦毫無懷疑，這種超出

正常及合理之放任態度，令人難以相信其不知悉涉案單位被用作非法

提供住宿，反而可以合理推定其容忍或放任樓宇或獨立單位被用作進

行非法提供住宿活動；再者，涉案單位租賃合同上之其中一名簽署人

G 及處理涉案單位出租事宜之地產公司職員，亦確認單位由司法上訴

人使用及管有鎖匙，試問司法上訴人如何認為單位僅由其配偶支配及

控制呢？ 

申言之，原審法院是基於上訴人為承租有關單位的人，因而實際

掌控了該後來被利用作提供住宿的單位，故裁判其行為符合了第

3/2010 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中一種事實前提，即「以任何方

式控制用作非法提供宿的獨立單位」。 

因此，即使上訴人沒有直接作出向他人提供住宿的行為，但單憑

其掌握對單位的實質控制的事實已足以符合上述條文所規定的行政違

法行為的事實前提。 

結論： 

3. 《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c 項規定的判決無效是指

凡判決的理由說明部份中所持的裁判依據不能在邏輯上支持判決

最終所作出的裁判內容，反而是支持與所作的裁判相反意思或內容

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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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審法院指出上訴人雖然未有直接向他人提供住宿，但卻認定上訴

人對被用作提供住宿的單位有實質控制，而裁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

第 3/2010 號法律第十條第一款行政違法行為的裁決並不構成《民

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一款 c 項所指的判決無效情事。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民事及行政上訴分庭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表

決，裁定上訴人 A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由上訴人支付本上訴的訴訟費用，當中包括 4UC司法費。 

依法作登記並通知訴訟主體。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馮文莊 

何偉寧 

Fui presente 

Joaquim Teixeira de Sousa 

  


